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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7_BD_91_E

7_BB_9C_E9_93_BE_E6_c36_53053.htm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猛

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强烈的

冲击，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不例外，特别是与网络有关的著

作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逐渐增多。网络在技术上、管理

上的特点也使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性受

到了制约，新技术革命对传统法律提出了挑战。因应这种挑

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向公众

传播权”等权利，对传统著作权法律适用于网络环境作出了

示范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22日颁布的《关于

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也作了有益的探索，为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确认“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是作

者享有的一项著作权，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新著作权法

修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然而，法律总是滞后的，它无法紧跟时

代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立法自身的滞后又加重了法律的

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计算

机软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

后著作权法修订已有三年，而国务院尚未就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保护办法作出任何规定，据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目前正在加紧制定中，计划于年底出台。 互联网能够迅速

发展、普及，链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网络链接在互联



网站的不同页面之间以及亿万个不同网站之间建立了联系，

使它们相互联结起来，形成了互联网络（当然这是建立在物

理联结基础之上的）。因此，可以说链接是互联网的根本特

征之一，没有了链接，互联网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然而，随

着链接的诞生，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但正

如前述，法律是滞后的，至今尚无关于链接的法律规定。可

喜的是，包括法官、律师在内的法律工作者总是努力将法律

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生事物中，从而促进新的法律的诞生。本

文拟对网络链接案例进行简要的评析，以帮助广大读者了解

在司法界对网络链接涉及的法律问题的基本态度。 案例一：

美国博库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讯能网络有限公司、香港汤姆

有限公司案 原告诉称其得到作家周洁茹的许可，获得在全球

范围内独家以国际互联网络、光盘、磁盘等电子出版物形式

使用周洁茹创作的作品的权利。原告在获得许可授权后发现

，被告汤姆公司在其开办的网站上登载了周洁茹两部小说集

中的26篇作品，所登载的作品是由讯能公司提供。两被告称

：讯能公司受汤姆公司的委托，通过与北京市今日视点文化

事务发展中心签订合作合同，合作为汤姆公司开办的网站进

行文学频道设计及制作有关栏目。根据合同约定，汤姆公司

的网站与今日视点中心所属今日作家网的相关网页建立了链

接。本案涉及的周洁茹作品登载于今日作家网，汤姆公司的

网站只是与今日作家网登载周洁茹作品的网页设置了链接，

汤姆网站本身并没有实施登载行为，故两被告的行为并不构

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互联网上传播的各种信息和作

品量巨大，如果要求设链网站在设置链接时必须承担无限的

事先主动审查义务，无疑将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过重的



义务。同时也应看到，由于设置链接往往出于增加网站访问

量的需要，而增加网站访问量又与网站经营者力图获取经济

利益的目的密切相关，按照权利与义务应相适应原则，要求

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链接时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也是十分必

要的。因此，法院认为，讯能公司与今日视点中心签订的合

作合同中，向对方提出了明确的权利保证要求，据此，不能

认定被告与登载该作品的网站之间对登载传播原告享有专有

使用权的作品行为存在共同的主观故意。在得知原告起诉内

容后，被告亦及时采取了停止链接措施，因此被告不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简评：法院判决说理充分，除网络服务提供者

应当对明知被链接的内容属于侵权而仍然以设置链接的方式

提供传播条件，或者在得知权利人提出警告后仍拒不采取积

极措施加以控制所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外，设置链接的

网站不承担过多的法律责任。下一案例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案例二：刘京胜诉搜狐爱特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

犯著作权案 2000年10月，原告刘京胜在上网访问被告搜狐公

司的搜狐网站时，发现通过点击该网站“文学”栏目下的“

小说”，即进入搜索引擎页面。根据页面提示顺序点击“外

国小说@（5064）”、“经典作品（86）”、“唐吉诃德[西

班牙]塞万提斯”、“译本序言”后，可在页面上看到其翻译

作品《唐吉诃德》。于是，原告刘京胜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明确要求被告断开与上载其翻译作品的网

站的链接。而被告以搜狐网站只是与相关网站有链接关系，

并未上载原告翻译作品，法律未规定链接是侵权为由拒绝。

被告一周后断开链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

对《唐吉诃德》享有翻译作品著作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作品，是对著作权的侵害。当得知

侵权行为发生或可能发生时，任何与该侵权行为或结果有一

定关系的人，都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侵权结果扩大。

被告向公众提供搜索引擎服通过搜索引擎与侵权网站发生了

临时链接，其虽然难以控制搜索引擎的特定搜索结果及其附

带的临时链接，但完全有能力控制对特定网站或网页的链接

。被告收到起诉书后，没有及时断开链接，使侵权结果得以

扩大，起到了帮助侵权人实施侵权的作用，应当承担侵权法

律责任。 简评：上网者通过链接获取的网上信息存在侵权问

题时，一般应当追究上载该信息网站的法律责任，提供搜索

引擎链接服务的网络经营者不承担侵权责任，因为网站经营

者无法对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信息先行判断是否存在侵权。但

是，如果该网站经营者明知其他网站网页上含有侵权内容的

信息，还继续提供该种服务，则应承担侵权责任。当然也有

相反的案例。 案例三：叶延滨诉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案 原告系《路上的感觉》一书的著作权人， 2001年1月2

日，原告发现多来米黄金书屋网站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刊登

了该书，被告进行了链接。原告为此致函被告，要求被告停

止侵权，但被告却置之不理。使用被告的搜索引擎，输入关

键词“路上的感觉叶延滨”，检索原告的作品，是通过网页

全文检索系统检索到其他网站编排的页面的相关信息后与该

页面生成临时链接实现的。这种相关信息，仅限于关键词“

路上的感觉叶延滨”等特定的信息，而不包括作品本身；这

种相关的网页，并不排除其他含有类似的相关信息的网站的

网页，而且网页的内容也不限于原告的作品；这种临时链接

，并不在数据库中作永久保存。因此，这种检索服务，并不



等同于作品的使用。因此，驳回原告叶延滨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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